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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第七届十二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

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第七届十二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在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公司本部六楼会议室召开，由监事
会主席孙公平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分别以专人、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三名，
实际出席监事三名（均为亲自出席），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讨论，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监事会有效

表决权的 100%。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 2019 年度

监事会工作报告》（公告编号：2020-015）。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国家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自 2020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修订的收入准则、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 债务重组准则和合并报表格
式。

监事会全体成员就《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发表意见如下：公司根据国家
财政部相关规定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变更。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监事会有效
表决权的 100%。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7）。

（三）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为了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企业截止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资产

价值及经营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截至 2019 年末的应收款项、存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
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商誉等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判断存在发生减
值的迹象。 经测试，公司拟对存在减值迹象的应收款项、部分存货及固定资产等资
产共计提减值准备 176,470.77 万元， 其中， 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2,458.07 万

元， 对部分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6,556.64 万元， 对部分固定资产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 137,895.57 万元，对部分在建工程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9,182.33 万元，对部分无
形资产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378.16 万元。 相应形成信用减值损失 2,458.07 万元，资产
减值损失 174,012.70 万元，并计入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

监事会全体成员就《关于计提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发表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计提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符合谨慎性
原则，计提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依据充分；本次计提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和
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计提后的财务信息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
状况，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同意本次计提坏账准
备、存货跌价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监事会有效
表决权的 100%。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关于计提坏

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8）。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监事会对

董事会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进行监督，报告期内，公司对纳入评价范围的业务与事
项已建立了内部控制，并得以有效执行，达到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目标，未发现存在
重大缺陷。 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出日之间，没有发生
对评价结论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内部控制的重大变化。 经审阅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真实、客观、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
规范》及《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文件要求 ,监事会对董事会提交的公司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无异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监事会有效
表决权的 100%。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 2019 年度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公告编号：2020-023）。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审核后，提出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

表决权的 100%。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 2019 年年

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公告编号：2020-024）。
（六）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审核后，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如下：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
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三票同意，零票回避，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
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 2020 年第
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公告编号：2020-034）。

（七）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将于 2020 年 5 月 3 日任期届满，为保证公司规范、健康

发展，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由公司控股股东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推荐，监
事会拟提名孙公平先生、 曹兴华先生、 王启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监事候选人个人简历附后）， 并提请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 在本次股东大
会的监事选举中，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规定实行累积投票制度，差额
选举产生 2 名监事，与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监事会有效
表决权的 100%。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监事会第七届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

附件：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一）孙公平先生，56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高级政工师、高
级经济师，曾任永城矿务局劳资处副处长、上海绿源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河南神
火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 本公司下属煤业公司党委常务副书记、 纪委书

记、工会主席、本公司下属神火铝电公司党委书记，现任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纪
委书记、监事会主席、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公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公平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
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控股股东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外， 孙公平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其他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曹兴华先生，56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正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曾任本公司下属新庄煤矿财务科副科长、科长、采掘公司副主任会计
师兼财务科长、本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部长、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本
公司下属铝业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煤业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商丘商电铝
集团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曹兴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曹兴华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
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控股股东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外， 曹兴华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其他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王启先生，45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政工师，曾任本公司下属
葛店煤矿政工部副部长兼任团委办公室主任、本公司政工部宣传科副科长、河南神
火集团有限公司政工部部长助理兼任组宣科科长。 现任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工
会副主席、政工部副部长、团委书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启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启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不得提名为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
要求的任职资格。

除在控股股东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外， 王启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其他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
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64.00 亿元，占公司 2019 年底

合并会计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210.75%， 实际使用金额为 108.23 亿
元，占公司 2019 年底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39.08%；
公司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金额为 54.00 亿元， 占公司 2019 年底合并
会计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69.39%，实际使用金额为 40.42 亿元，占公
司 2019 年底合并会计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51.94%。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64.00 亿元，占公司 2019 年底合
并会计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210.75%， 实际使用金额为 116.19 亿元，
占公司 2019 年底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49.31%；公
司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金额为 54.00 亿元， 占公司 2019 年底合并会
计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69.39%，实际使用金额为 38.60 亿元，占公司
2019 年底合并会计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49.60%。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概述
为满足公司子公司河南省许昌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龙公

司”）、河南神火兴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隆公司”）、河南神火发电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神火发电”）、新疆神火煤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煤电”）、新疆
神火炭素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炭素”）、河南神火国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神火国贸”）、神隆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隆宝鼎”） 和上海神火铝箔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铝箔”）对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支持子公司业务拓展，公
司拟采用连带责任担保方式向上述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担保额度为 170.00 亿元，授
权董事长在额度内决定和签署担保手续， 授权期间自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
日起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一）本次向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情况具体如下表：
金额：人民币（亿元）

序
号

担保
方

被担保
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调整前
的担保
额度

截至目
前担保
余额

本次调
整担保
额度

调整后
的担保
额度

担保额度占
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

例（%）

是
否
关
联
担
保

1

河南
神火
煤电
股份
有限
公司

新龙公
司 74.89 61.29 16.00 12.00 +2.00 18.00 23.13 否

2 兴隆公
司 82.00 78.21 16.00 13.40 +0.00 16.00 20.56 否

3 神火发
电 100.00 76.16 23.00 19.65 +4.00 27.00 34.70 否

4 新疆煤
电 100.00 65.28 69.00 54.84 +0.00 69.00 88.67 否

5 新疆炭
素 100.00 68.90 15.00 9.55 +0.00 15.00 19.28 否

6 神火国
贸 100.00 84.34 9.00 5.55 +3.00 12.00 15.42 否

7 神隆宝
鼎 62.07 49.87 3.00 1.20 +4.00 7.00 9.00 否

8 上海铝
箔 75.00 68.63 7.00 0.00 -1.00 6.00 7.71 否

9

河南有
色汇源
铝业有
限公司

75.00 365.04 6.00 0.00 -6.00 0.00 0.00 否

合 计 -- -- 164.00 116.19 +6.00 170.00 218.46 否

（二）担保要求
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时，公司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同时要求其他股东

按照股权比例提供担保；若因金融机构不认可其他股东的担保能力等原因，必须由
本公司提供全额担保的， 公司将要求其他股东将所持被担保企业的股权质押给公
司，并办理必要的法律手续。

（三）总担保额度内调剂要求
1、获调剂公司的单笔担保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2、 在调剂发生时， 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 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股东大会审议担保额度时）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3、在调剂发生时，担保对象不存在逾期未偿还负债等情况；
4、公司按出资比例对担保对象提供担保，同时其他股东应按照股权比例提供

担保，且被担保对象需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满足上述条件的子公司可在总担保额度内接受调剂，上述调剂事项发生时，公

司应当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履行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 如不满足上述条件，调剂各
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则应重新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程序。

（四）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董事会第七届二十四次会议， 会议以 9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第一条和

《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上述担保额度尚须提请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述担保额度调整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新龙公司
1、名称：河南省许昌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1997 年 8 月 1 日
3、注册地点：河南省禹州市
4、住所：禹州市梁北镇
5、法定代表人：曹锋
6、注册资本：人民币 21,225.50 万元
7、经营范围：煤炭建设，煤炭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洗选和销售，煤炭综合利

用，铁路运营，物资供销（除国家专项规定外），设备租赁，技术咨询服务，多种经营
（除国家专项规定外）。

8、信用评级：无独立评级公司对其进行评级，参考公司信用评级为 AA-（展望：
稳定）。

9、新龙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图：

10、新龙公司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资产总额 361,131.23 360,878.34 315,954.82 315,712.68

负债总额 221,344.50 220,863.21 257,365.56 256,841.57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09,993.74 209,512.45 245,865.67 245,341.68

银行贷款总额 95,000.00 95,000.00 107,000.00 107,00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39,048.47 140,015.13 57,890.94 58,871.11

项 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营业收入 91,474.77 91,474.77 116,131.32 116,131.32

利润总额 19,013.17 18,696.50 42,283.46 41,872.4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237.49 14,193.97 31,688.70 31,368.46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11、截至目前，新龙公司无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2、经查询，新龙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未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兴隆公司
1、名称：河南神火兴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2004 年 6 月 8 日
3、注册地点：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
4、住所：许昌市建安区灵井镇
5、法定代表人：刘超
6、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0.00 万元
7、经营范围：煤炭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洗选加工；矿用器材的销售；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业务。
8、信用评级：无独立评级公司对其进行评级，参考公司信用评级为 AA-（展望：

稳定）。
9、兴隆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图：

10、兴隆公司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10,635.64 306,307.47

负债总额 242,951.73 232,475.60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22,180.95 204,329.44

银行贷款总额 130,300.00 137,251.00

净资产 67,683.91 73,831.87

项 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10,334.33 125,878.21

利润总额 20,393.54 44,786.58

净利润 15,316.98 33,037.18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11、截至目前，兴隆公司无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2、经查询，兴隆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未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神火发电
1、名称：河南神火发电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9 年 3 月 20 日
3、注册地点：河南省商丘市
4、住所：河南省永城市高庄镇神火工业园区
5、法定代表人：韩从杰
6、注册资本：人民币 140,000.00 万元
7、经营范围：对电力项目的投资；电力、热力的生产、销售及服务；电力开发、工

程设计、施工；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8、信用评级：无独立评级公司对其进行评级，参考公司信用评级为 AA-（展望：

稳定）。
9、神火发电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图：

10、神火发电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资产总额 517,956.65 518,911.31 461,334.54 468,291.26

负债总额 394,452.32 392,059.45 321,626.34 322,758.81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81,743.12 279,350.25 227,226.34 228,358.81

银行贷款总额 291,958.00 291,958.00 216,899.00 216,899.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23,504.33 126,851.86 139,708.19 145,532.46

项 目
2019 年度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营业收入 84,152.38 84,147.34 130,919.80 130,920.06

利润总额 -16,001.63 -18,494.21 -366.05 3,276.7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162.86 -18,655.44 -2,235.99 1,406.79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11、截至目前，神火发电无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2、经查询，神火发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未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四）新疆煤电
1、名称：新疆神火煤电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0 年 12 月 27 日
3、注册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
4、住所：新疆昌吉州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五彩湾工业园
5、法定代表人：王亚峰
6、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00.00 万元
7、经营范围：电力生产设施的投资；铝冶炼、铝压延加工、销售；烟煤、无烟煤开

采洗选、销售；物业管理；其他机械与设备租赁；销售：机械设备、矿产品、化工产品
（危险化学品除外）及原料、碳素制品、建材、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正餐服务；招待所
住宿服务；火力发电；电力供应；热力生产供应；自来水生产供应。

8、信用评级：无独立评级公司对其进行评级，参考公司信用评级为 AA-（展望：
稳定）。

9、新疆煤电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图：

10、新疆煤电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329,446.01 1,493,613.41

负债总额 867,879.94 1,067,514.00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790,939.43 953,277.85

银行贷款总额 566,900.00 682,300.00

净资产 461,566.07 426,099.41

项 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945,793.68 954,278.70

利润总额 60,418.89 7,829.64

净利润 43,386.70 4,836.66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11、截至目前，新疆煤电无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2、经查询，新疆煤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未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五）新疆炭素
1、名称：新疆神火炭素制品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1 年 3 月 18 日
3、注册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
4、住所：新疆昌吉州阜康产业园阜东二区（天龙矿业北侧收费站南侧）
5、法定代表人：王亚峰
6、注册资本：人民币 32,000.00 万元
7、经营范围：预焙阳极的生产销售；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8、信用评级：无独立评级公司对其进行评级，参考公司信用评级为 AA-（展望：

稳定）。
9、新疆炭素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图：

10、新疆炭素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74,564.54 218,993.74

负债总额 120,277.93 157,151.42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20,277.93 142,974.05

银行贷款总额 90,700.00 117,600.00

净资产 54,286.61 61,842.33

项 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47,634.77 179,996.13

利润总额 6,669.32 23,319.60

净利润 5,423.06 19,808.91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11、截至目前，新疆炭素无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2、经查询，新疆炭素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未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六）神火国贸
1、名称：河南神火国贸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8 年 12 月 31 日
3、注册地点：河南省永城市
4、住所：永城市商务中心区亿丰广场三楼（经营地址：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
5、法定代表人：石洪新
6、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0.00 万元
7、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矿山机械、矿产品、铝产品、纺织品、建筑材
料、五金交电、日用百货、化工原料及产品（化学危险品除外）的销售。

8、信用评级：无独立评级公司对其进行评级，参考公司信用评级为 AA-（展望：
稳定）。

9、神火国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图:

10、神火国贸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资产总额 389,392.04 370,358.95 452,495.19 443,832.56

负债总额 328,406.55 323,454.92 427,172.42 428,141.65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328,061.37 323,109.73 427,172.42 428,141.65

银行贷款总额 55,500.00 55,500.00 46,500.00 46,50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6,417.08 46,904.03 22,308.14 15,690.91

项 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营业收入 1,949,932.33 1,548,617.09 2,144,621.69 1,954,381.36

利润总额 -17,952.90 -23,968.36 3,087.21 202.2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5,026.55 -17,922.36 -120.06 936.44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11、截至目前，神火国贸无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2、经查询，神火国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未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七）神隆宝鼎
1、名称：神隆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7 年 8 月 2 日
3、注册地点：河南省
4、 住所： 河南省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张阁镇 310 国道以北、 陆港三路以

西、装备四路以南
5、法定代表人：李炜
6、注册资本：人民币 31,634.00 万元
7、经营范围：开发、生产有色金属复合材料，销售公司自产产品；上述自产产

品、同类商品、铝及其制品（氧化铝除外）的批发、进出口和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售
后服务等相关配套业务。

8、信用评级：无独立评级公司对其进行评级，参考公司信用评级为 AA-（展望：
稳定）。

9、神隆宝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图：

注：商丘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为任启礼等 166 名自然人。
10、神隆宝鼎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8,775.59 21,821.64
负债总额 29,311.42 175.54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6,311.42 175.54
银行贷款总额 15,900.00 0.00
净资产 29,464.17 19,646.10

项 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1,681.92 -527.84
净利润 -1,681.92 -527.84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11、截至目前，神隆宝鼎无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2、经查询，神隆宝鼎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未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八）上海铝箔
1、名称：上海神火铝箔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4 年 3 月 16 日
3、注册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
4、住所：上海市浦东康桥工业区秀沿路 3699 号
5、法定代表人：孙自学
6、注册资本：美元 4,900.00 万元
7、经营范围：开发、生产有色金属复合材料，销售公司自产产品；上述自产产

品、同类商品、铝及其制品（氧化铝除外）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和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售后服务等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
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质检、安检管理等要求的，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
应许可后开展经营业务）；物业管理；在秀沿路 3699 号从事自有空余厂房租赁。

8、信用评级：无独立评级公司对其进行评级，参考公司信用评级为 AA-（展望：
稳定）。

9、上海铝箔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图：

注：商丘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为任启礼等 166 名自然人。
10、上海铝箔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97,735.13 100,922.20
负债总额 67,073.13 70,688.42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67,073.13 62,688.42
银行贷款总额 30,700.00 35,900.00
净资产 30,662.00 30,233.78

项 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77,110.18 77,398.56
利润总额 526.66 2,680.26
净利润 323.05 1,996.32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11、截至目前，上海铝箔无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2、经查询，上海铝箔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未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事项为最高额度担保，目前，公司尚未签署担保协议。 公司将根据融

资业务安排以及公司实际情况， 在授权期限内严格按照股东大会授权履行担保事
项，并要求被担保企业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为满足公司并表范围内子公司对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支持子公司业务拓展，

公司拟采用连带责任担保方式为 8 家并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 担保总额度为
1,700,000 万元。

公司本次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均处于正常状态， 具备良
好的偿债能力，公司的担保风险较小；公司对被担保企业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
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公司具有充分掌握与监控被担保公司现金流向的能力，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综上所述，本次为并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
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为防范风险和维护公司股东利益，在担保业务具体实施过程中，除全资子公司
外，公司均要求被担保企业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担保；若因金融机
构不认可其他股东的担保能力等原因，必须由本公司提供全额担保的，公司将要求
其他股东将所持被担保企业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并办理必要的法律手续， 担保公
平、对等。

鉴于被担保企业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条
件的担保或将其所持被担保企业的股权质押给公司，担保风险可控，因此公司未要
求被担保企业提供反担保；被担保企业未提供反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拟为其提供担保的 8 家公司均为公司并表范围内子公司，经

营业务活动皆纳入公司统一管理， 允许其申请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该
公司获得业务发展所需的流动资金以支持其良性发展，符合本公司的整体利益，财
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合法权益。 我们同意本次为公司并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事宜，并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170.00 亿元，对参股公司

的担保金额为 6.442 亿元， 合计占公司 2019 年底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226.7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108.23 亿元，全部为母公司对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的担保，占公司 2019 年底经审计
合并会计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39.08%；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
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0.00 亿元，占公司 2019 年底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0.00%；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
为 116.19 亿元，全部为母公司对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的担保，占公司 2019 年底经
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49.3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
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0.00 亿元，占公司 2019 年底经审计合并会计报
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0.00%。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第七届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被担保方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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